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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突发事件频发，中国近期5月12日发生的汶川8级地震、“2008雪灾”、2003年的

烈性传染病SARS，美国的“9•11”和“卡特里娜飓风”，印度洋的海啸??这些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

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和影响，也使得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

（Emergency Management，简写为EM）日益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所谓应急管理，是为了降低突发灾难性事件的危害，基于对造成突发事件的原因、突发事件发

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科学分析，有效集成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对突发事件进行有

效地应对、控制和处理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 

    应急管理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因为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着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的挑战。

但是，近百年来，灾害种类变得更多，成因更复杂，影响范围更广，受灾程度更深，因此需要集成

更多的资源和技术，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 

    国外发达国家的应急管理起步比较早，尤其是那些饱尝了灾害困扰的国家，如地震多发的日

本，更是如此。了解国外典型国家应急管理的特点和做法，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应急机制是十分必要

的。 

    逐步完善的美国应急管理 

    美国是世界上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比较完备的国家之一，不断完善的体制及法制建设使其应对突

发事件的能力越来越强。美国的具体做法包括： 

    1、完善组织结构。1979年，卡特总统发布12127号行政命令，将原来分散的紧急事态管理机构

集中起来，成立了联邦应急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负责突发事

件应急管理及其过程中的机构协调工作，其局长直接对总统负责，自此，美国的现代应急管理机制

正式建立。 

    2001年，“9•11”事件引起了美国各界对国家公共安全体制的深刻反思，政府饱受各方指责：

多头管理带来的管理不力，情报工作失误，反恐技术和手段落后??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布什政

府于2003年3月1日组建了国土安全部，将22个联邦部门并入，FEMA成为紧急事态准备与应对司下属

的第三级机构。两年后，美国南部墨西哥湾沿岸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由于组织协调不力，

致使新奥尔良市沦为“人间地狱”，之后国土安全部汲取教训，进行了功能的重新设计，在2007年

10月加州发生的森林大火应对中获得重生。美国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在经验和教训中不断成熟，逐

渐走向完善。 

    美国的专业应急组织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在应急管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

他们已经拥有一支强有力的机动队伍和运行高效的规程，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即可采取及时有效的措

施。 

    2、健全应急法制体系。1976年实施的美国《紧急状态管理法》详细规定了全国紧急状态的过

程、期限以及紧急状态下总统的权力，并对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如警察、消防、气象、医疗和军方

等的职责做了具体的规范。此后，又推出了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应对突发事件的专项实施细

则，其中包括了地震、洪灾、建筑物安全等相关问题。1959年的《灾害救济法》几经修改后确立了



联邦政府的救援范围及减灾、预防、应急管理和恢复重建的相关问题。“9•11” 事件之后，美国对

紧急状态应对的相关法规做了更加细致而周密的修订，陆续出台了《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航

空运输安全法》、《国土安全法》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突发事件应急法

制体系。 

    现在美国已形成了以国土安全部为中心，下分联邦、州、县、市、社区五个层次的应急和响应

机构，通过实行统一管理、属地为主、分级响应、标准运行的机制，有效地应对各类突发的灾害事

件。 

    较为完善的日本应急管理 

    日本地处欧亚板块、菲律宾板块、太平洋板块交接处，处于太平洋环火山带，台风、地震、海

啸、暴雨等各种灾害极为常见，是世界上易于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之一。在长期与灾难的对抗中，

日本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综合性防灾减灾对策机制。 

    1、完善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日本作为全球较早制定灾害管理基本法的国家，它的防灾减灾法

律体系相当庞大。以《灾害对策基本法》为龙头，在其中明确规定了国家、中央政府、社会团体、

全体公民等不同群体的防灾责任，下设各类防灾减灾法50多部，建立了围绕灾害周期而设置的法律

体系，即基本法、灾害预防和防灾规划相关法、灾害应急法、灾后重建与恢复法、灾害管理组织法

五个部分，使日本在应对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时有法可依。 

    2、良好的应急教育和防灾演练。日本政府和国民极为重视应急教育工作，从中小学教育抓起，

培养公民的防灾意识；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灾害管理日”，8月30日到9月5日定为“灾害管理

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防灾宣传活动；政府和相关灾害管理组织机构协同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规

模灾害演练，检验决策人员和组织的应急能力，使公众能训练有素的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3、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日本经济发达，频发的地震又极易造成大规模经济损失。为了有效应对

灾害，转移风险，日本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和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政府为地震保险提供后

备金和政府再保险。巨灾保险制度在应急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灾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灾后恢

复重建提供了保障。 

    4、严密的灾害救援体系。日本已建成了由消防、警察、自卫队和医疗机构组成的较为完善的灾

害救援体系。消防机构是灾害救援的主要机构，同时负责收集、整理、发布灾害信息；警察的应对

体制由情报应对体系和灾区现场活动两部分组成，主要包括灾区情报收集、传递、各种救灾抢险、

灾区治安维持等等；日本的自卫队属于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和《自卫队法》的

规定，灾害发生时，自卫队长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灾区派遣灾害救援部队，参与抗险救灾。 

    近年来，日本的人为事故灾害也在不断增加，如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当场造成10人死亡，

75人重伤，47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如何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应急管理能力，迎接

新形势下的新的危机和挑战，也成为日本应急管理工作中一项新的任务。 

    特色鲜明的澳大利亚应急管理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过去几十年里，澳大利亚在战略上

一直是一个处于低威胁的国家，其应急管理主要针对自然灾害，如洪水，暴雨，热带风暴，森林大

火等，其应急管理也带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1、层次分明的应急管理体系。澳大利亚设立了一套三个层面、承担不同职责的政府应急管理体

系：联邦政府层面，隶属于澳大利亚国防部的应急管理署（EMA）是联邦政府主要的应急管理部门，

负责全国性的紧急事件管理;州和地区政府层面，六个州和两个地区通过立法、建立委员会机构以及



提升警务、消防、救护、应急服务、健康福利机构等各方面的能力来保护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

社区层面，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约有700个社区,它们虽然不直接控制灾害响应机构,但必须在灾难预

防、缓解以及为救灾计划进行协调等方面承担责任。 

    2、森林火灾防治。澳大利亚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干旱季节，气温高、湿度小、风大，森

林植被以桉树为主，桉树含油脂多，特别易燃，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形成狂燃大火，并产生飞火，

很难扑救，森林损失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澳大利亚经多年试验研制出了以火灭火的办法，采

取计划火烧措施防治森林火灾。并采用气象遥感、图像信息传输和计算机处理等技术，实现了实

时、快速、准确地预测预报森林火灾。此外，社会民众还成立了森林防火站、“火灾管理委员会”

（AFAC）等民间组织来应对火灾。 

    3、以志愿者为特色的广泛社会参与。在澳大利亚，应急响应志愿者是抗灾的生力军，他们来自

于社区，服务于社区，积极参与社区的减灾和备灾活动。州应急服务中心是志愿者抗灾组织中比较

普遍的一种形式，帮助社区处理洪灾和暴雨等灾害，而且志愿者并不是业余的，他们都经过培训且

达到职业标准，并能熟练操作各种复杂的救灾设备。 

    以雪为令的加拿大应急管理 

    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属于寒带，冬季时间长，40%的陆地为冰封冻土地区，蒙特利尔冬季的温度可

至零下30多度，主要的自然灾害是冬季的暴风雪，以下是加拿大的雪灾应急管理。 

    1、重视地方部门作用的应急管理体系。加拿大自1948年成立联邦民防组织，到1966年，其工作

范围已延伸到平时的应急救灾。1974年，加拿大将民防和应急行动的优先程序倒过来。1988年，加

拿大成立应急准备局，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服务部门，执行和实施应急管理法。加拿大的应急

管理体制分为联邦、省和市镇三级，实行分级管理。政府要求，任何紧急事件首先应由当地官方进

行处置，如果需要协助，可再向省或地区紧急事件管理组织请求，如果事件不断升级以致超出了省

或地区的资源能力，可再向加拿大政府寻求帮助。 

    2、应对雪灾的全国协作机制。加拿大冬天漫长多雪，各地政府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较

为高效和系统的应急对策。在加拿大，清雪部门是常设机构，及时清理积雪，保障道路畅通，责任

主要在各省市政府。其中，省政府负责辖区内高速路，市政府负责市内道路。据统计，加拿大全国

每年清雪费用高达10亿加元，各级政府也都有专门的年度清雪预算。加拿大清雪基本是机械化，每

个城市都配有系统的清雪设备，为把暴风雪的影响降到最低，加拿大各省市特别注重调动全社会的

配合和参与。加拿大环境部网站不仅每天分时段公布各地市详细的天气预报，还提供未来一周的每

日天气预报，并及时发布暴风雪等极端天气警报；各省市设有免费的实时路况信息热线；电台和电

视台一般是每隔半小时播报一次当地天气和路况情况；各省市也都把清雪的预算、作业程序和标准

以及投诉电话等公布在其官方网站上，供公众监督。加拿大各省市还常常通过多种方式向公众介绍

防范冰雪天气的知识和技巧，提高公众应对暴风雪的能力。 

    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各类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不仅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的生命财产损失，也严重影响了

社会稳定。2003年SARS事件以后，国家提高了对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的重视程度，党中央、国务

院提出了加快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要求。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在应急管理制度建设和理

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200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设置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室），承担国务院应急

管理的日常工作和国务院总值班工作，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能，发挥运转枢纽作

用。此后，中国地方各级政府陆续成立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截至2006年底，全国所有省份都成

立了应急管理领导机构，政府应急管理机构基本模式已形成。在法制建设方面，国务院于2006年1月



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8月30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并于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各界学者也展开了很多工作。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所的“应急管理研

究组”做了很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他们创办了电子专业期刊《应急管理汇刊》，在突发事件的机

理体系以及更适合现实应急管理需求的“可挽救性、可恢复性、可减缓性”度量评价方法等多个问

题上有很新的创见。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也有多个应急管理科研团队，在公共安全、危

机管理等方面有所建树。另外，一些学者也在不同专业领域应急管理方面有了很多的研究，如建筑

防灾中的人群管理和应急管理，出现紧急事态时的高层建筑人员疏散模型研究等。 

    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有些突发事件我们无法预防，却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合理的组织体系建

设和完善的法律建设来进行有效应对。在日前中国发生的汶川地震中，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总指

挥的灾害行政责任系统及时反应，高效调度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在第一时间将灾害及救援进展情

况告知全世界，在赢得了国际关注和同情的同时，也为救灾和事后的全面恢复筹集了远超以往的资

金和物资，此举必将成为中国高效应急响应的典型范例。 

    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深入研究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应对机理，学习和借鉴海外应对突发

事件的先进经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应急管理体系，最终减少突发事件对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

影响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 

（ 第一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二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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